赫人的靈    雅4:6-7
   「赫人」意為「恐怖之子」，赫就是「恐怖」的意思。「恐怖」這字代表極端的害怕，並且含有「神祕」的因素。恐怖是當你深夜走在一條暗巷中，而你「不知道」是否會有人從兩旁突然跳出來攻擊你。　　因為恐怖是和「未知」有關，它就牽涉到一些「你的理智所看不見的東西」。 我們的魂（soul）包含三個部分，理智（mind）是根據它所「看見」的來運作，心（heart）是藉由「聽」來做決定，而感情（emotions）則是心的「耳朵」。因此，恐怖是感情成分多於理智成分，並且主要是來自你的感情所「聽見」的，多過於你的理智所看見的。
　　赫人的靈就是恐怖的靈，它是躲在暗中的，專門攻擊人的感情。它是惡夢和莫名其妙的恐懼，如懼怕封閉空間、懼怕陌生環境、極端的怕黑…）背後的靈。恐怖會產生一種「很深的絕望感和痛苦」，使人覺得不想再活下去。因此「自殺」的背後，也是赫人的靈在作祟。　　　　由於赫人的掠食對象是人的「感情」，他們喜歡躲在暗處，讓「理智」看不見，然後向人的感情「悄悄說話」。那些喜好散播謠言和臆測的人，就是讓赫人的靈在他們心中紮根。
  　士師記第三章說到，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神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盛，攻擊以色列人，並征服他們。當神的百姓悔改後，神就興起以笏拯救他們。（士3:14-23）
　　因以笏是左撇子，因此得以殺掉伊磯倫。由於多數人都是右撇子，以致伊磯倫沒注意以笏左手的動作。這事件顯示左手是和「看不見」的事物有關，而右手則通常和理智所看得見的事物有關。許多人都知道，右側身體是受左半邊大腦控制，這半邊大腦是負責邏輯推論；左側身體則是受右半邊大腦控制，這半邊大腦是掌管創意和直覺。右側的邏輯和推論，包含對「真理」的認識，和「律法」的應用。律法就是設立界線，規定何者我們可作，何者不可作。因此律法總是標明了一些「限制」。
　　詩篇110:1 （大衛的詩。）耶和華對我主說：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。顯示主如何將「右手」和建立「權柄」關連在一起。因此，右側乃和真理、律法、公開、權柄、限制有關。反之，左側則和創意及直覺有關，故左手暗指「自由」，而非「限制」。在聖經裡，能夠自由進出或行動，是和「恩典」有關。
　　所以，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（來4:16）
　　當主呼召我們「以靈和真理」敬拜祂時（約4:24），祂乃是呼召我們用左側（靈）和右側（真理）敬拜祂。左側除了和恩典、自由、生命和秘密有關之外，其創意和直覺也和「發現」有關。右側是用以認識和建立「已知」的真理（Logos）；左側則是用探索和發現未知的真理（Rehma）。
　　赫人的靈是恐怖分子，專門攻擊「感情」，且千方百計不讓「理智」看見，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赫人的靈是「左撇子的靈」。以下經文可以證實這點：
　　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（太6:33）　　上面的表顯示，右側和律法、真理和權柄有關。既然律法的目的是要建立「正義」（justice），聖經常翻作「公義」righteousness），我們從馬太6:33可以推論：神要我們從右邊開始。當我們「心」和「理智」都「無私的」預備好，要執行神在地上的旨意時，神自己（不是我們）就會將我們推向左邊，在那裡我們領受神的恩典，祂也給我們恩賜，最大的恩賜就是親近祂的喜樂，和知道我們在祂眼中是美麗的（即充滿恩典）。
　　當我們的心渴望住在祂的旨意和審判之中時，你我在神的眼中是「美麗的」。但是當我們的心偏離公義和審判，而開始追求自己的私慾時，我們就變為「醜陋的」。但祂賜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經上說：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故此你們要順服神。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。（雅4:6-7）
　　再次強調，在神面前蒙恩，是和一顆謙卑的心有關，這心順從神的旨意。神要我們從右邊開始，然後祂會自動將我們移到左邊。祂呼召我們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治死老我，不叫不好的情緒起來，這樣祂才能在祂裡面使我們「復活」得生；必須是先死亡，然後才有復活。
　　當牧師們傳講一種「福音」，是企圖迴避那「公義」的右邊時，就自動引來赫人。許多牧師似乎相信新約的神是一個「仁慈和賜福」的神，一切都是「美好和快樂的」，信徒蒙召絲毫不須死或受苦。任何令人感到不便的苦楚和頭痛問題，都被自動歸類為「撒但的工作」，立刻加以「斥責」。福音很不幸的被人扭曲，人研讀聖經變成是想知道可從神獲得甚麼，而不是想知道神向我們要甚麼。除掉赫人之靈的最有效藥劑，就是神的律法，神的話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「右邊」。當「右邊」被重建，教會恢復傳講公義和審判的話語時，使人失去目標和方向的赫人之靈就被趕逐出去了，虛假信仰也被趕逐出去了。
